
华泰财险附加共保条款（CB 版 A 款） 

 

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本保险合同及其批单任何提及保险人均指明细表所列保险人，其分

别拥有的权利和利益及承担的保险责任比例以明细表为准。 

 

共保人了解并同意: 

1.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为首席保险人，并有权代表其他共保人签署本保险合同及其

批单； 

2. 上述的共保人不能以没有其授权代表签字作为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